
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

——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

王建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英美的远东政策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对日妥协的倾向, 1939 年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 年滇缅路

禁运以及 1941 年的美日谈判皆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 一是援华

制日的倾向, 1939 年美国宣布中止美日商约, 1940 年初英美宣布

对华贷款, 1941 年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对日实行重要

物资的禁运, 中英之间开始有关军事合作的商讨, 皆是这一倾向的

具体表现。可以说, 几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前夕, 即 1941 年 11 月,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都一直并存着, 战争的爆发才使英美彻底

放弃了对日妥协的幻想。

　　在这两种倾向当中, 何种倾向不断得到发展并最终成为支配

性的倾向,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历史的发展及后人的研究已经

证明, 援华制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那么, 对日妥协倾向的发

展呢? 从理论上说, 它与前一倾向是一个互为消长的过程, 随着援

华制日越来越成为政策主流, 妥协倾向就应该逐渐衰微, 退出决策

过程。但现实却不是如此地简单。我们看到, 当英美正越来越意识

到中国的抗战对于他们的重要战略意义之时, 当他们给予中国越

来越大的援助之时, 仍不断发生着重大的对日妥协行为。

　　对于英美的这些妥协行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很多人一直把

它称为“东方慕尼黑”。英美的对日妥协确是曾对中国的抗战产生

过不利影响, 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这种妥协应予以指责和批评,

亦是笔者的基本立场, 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翻案或重新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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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但笔者在这里所要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所指责的这些妥协是

否可以被称为“东方慕尼黑”?

　　这里, 请允许笔者套用一个常用的逻辑结构: 所有的A 是B ,

但不等于所有的B 都是A , 即各种各样的“慕尼黑”必然包含着妥

协, 但不等于所有的妥协都可以称为“慕尼黑”。“慕尼黑”有它特定

的内容及含义, 笔者无力对它作出准确的定义, 但我以为已被称为

“慕尼黑”的妥协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1 妥协的内容是至

关重要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问题, 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 21 妥协

者所出卖的是它国的重大利益, 企图牺牲它人保全自己, 而不是自

己拥有的权益; 31 妥协的目标是绥靖侵略者, 而不是为了日后不

可避免的一战。

　　让我们来逐个检讨一下前述英美的重大妥协行为。由于有关

事件的过程以往已经叙述得比较清楚, 本文便不再赘述。本文只对

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讹误的史实作一订正, 或是就未曾引起人

们足够注意的史实作一补充, 并根据笔者对“慕尼黑”的理解作一

简单的评价。

一

　　1939 年 6 月 14 日, 日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 逼迫租界当局交

出在租界内刺杀伪海关监督的嫌疑犯, 并提出了一系列要英国放

弃亲华政策的新要求。英国外交部起初曾考虑采取经济报复措施。

它于 16 日发表声明, 指出如果日本华北当局坚持其扩大事态的要

求,“将很快出现一个极其严重的局面, 英国政府势必采取直接的

积极措施以保护英国在华利益”。① 但英国无法兼顾东西两个半球

的实力窘境使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即软化下来。经过军、政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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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各方面的多次磋商, 英国决定妥协, 通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

　　于是, 便有了有田——克莱琪协议。这是在西方慕尼黑之后,

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的第一次重大妥协。当时人 (包括朝野各方及国

共两党在内)曾对这一协议予以了严厉批评。至今仍有不少人将这

一协议看作是“远东慕尼黑”的翻版, 是一个远东的慕尼黑协定。无

庸置疑, 这一协议确是英国对日本的一次很不光彩的让步, 但它是

否够得上称为“慕尼黑”呢?还是让我们来琢磨一下协议的内容吧。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在协议文本的翻译上及引用上广泛地存

在着一个一直沿用至今的误译。这里不妨照录许多著述中所通行

的译文:“英国政府完全承认中国境内现有大规模之军事行动, 并

承认此种情况庚续存在一日, 则日本军队即有各项特殊需要, 以保

障其安全, 并维护其所控制区域之公共秩序。各种行动凡是足以妨

碍日军便利其敌人者, 日本军队必须予以制止⋯⋯”①

　　为方便读者鉴别起见, 这里附上相对应的英文原文: T he

B rit ish governm en t fu lly recogn ise the actual situa t ion in Ch ina,

w here ho st ilit ies on large scale are in p rogress and no te that, as

long as that sta te of affa irs con t inues to ex ist, the Japanese fo rces

in Ch ina have specia l requ irem en ts fo r the pu rpo se of safeguard2
ing their ow n secu rity and m ain ta in ing pub lico rder in the region s

under their con tro l⋯⋯②

　　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 no te 在这里被译成了“承认”。

no te 一词作动词用时含义颇多, 有记下、注意 (到)、指出等意。如

果主语是日本, 自可译作: 日本指出⋯⋯但这里主语是英国政府,

显然只有“注意到”的译法最为确切。这也是当今各国外交声明中

最常出现的词汇之一:“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 在当时人的翻译中并不是没有比较确切的译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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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各报联合版》的译文就采用了“知悉”一词, 译为:“英国政府

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 在此局势继

续存在之时, 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证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

领区内公安之目的计, 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

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 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

⋯⋯”① 不知何故, 长期以来, 我们的不少论著都采用了“承认”的

译法。久而久之, 便再也不去核查原文,“承认”一词的出现率逐渐

大大超过“知悉”, 以至不少人只知“承认”, 而不知“知悉”了。

　　表示注意到和表示承认之间有着何种程度的相通, 又有着何

种程度的重大区别, 相信不用作者多言。no te 是一个含义广泛的

词汇, 也可能协议的起草者在选用此词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它虽

与承认不是一个概念, 但正式表示知悉也可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

承认现实状态存在的意思, 在实践中它还有可能滑向承认。然而,

注意到和承认毕竟是两个概念, 所谓注意到并未直接表示是支持

还是反对。英国在协议中明文表示承认的只是在中国存在着大规

模的战争一事, 该处明确地使用了 recogn ise 一词。但在述及后句

时, 便换上了另一动词 no te, 这一区别, 我们不能不予注意, 而将

承认一词贯穿到底。因此, 协议的大意可以这样表述: 由于存在着

战争, 英国注意到日本有采取行动的需要, 它无意妨碍日军的行

动。英国方面也确实是如此解释的。

　　有田—克莱琪协议发表后, 英日双方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解

释, 声称达成这一原则协议是已方外交的成功。日方声称, 他们通

过这一协议获得了英方对日本在华行动权的认可。英方则认为, 协

议解决了租界当局所面临的困难, 英方只是承认了目前存在于中

国的现状而已, 它并未由此而承担任何义务, 并不需要改变它过去

的既定政策。7 月 31 日, 英首相张伯伦在英下院声明, 这一协议并

不表示英国将就此改变对华政策, 英国不会在另一个国家的要求

77

① 《重庆各报联合版》, 1939 年 7 月 26 日。



下改变其远东政策。英方的言论不无为自己辩解的意味, 但也不是

强词夺理。笼统而用词含糊的协议确实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而

是为双方都提供了自由解释的余地。

　　英国在协议中确实是承认了战争的现实, 以往的大多数论著

称这是承认了日本侵略的合法性。我以为, 承认战争存在与承认它

的合法性是两回事, 不能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说, 这是一个中立的

声明, 它表明的只是英国不想对日方采取怀有敌意的行动, 具体地

说, 就是不协助中国反日, 不再为中方在英租界的反日暗杀活动提

供庇护。考虑到租界所在的周围地区都已被日军占领, 租界已成日

军刺刀所包围的孤岛, 日军能否容忍租界成为抗日活动的庇护地

是很成问题的。除非租界当局援助中国的决心已十分坚定, 以至到

敢于拿租界的命运作赌注的程度, 它才能表现出偏袒中国的立场。

否则, 它只能作出中立的姿态, 对中方的反日活动加以限制。

　　这里, 就存在着一个衡量对象的尺度问题。如果这一承诺不是

由英国作出, 而是由一个一直在中日战争期间保持绝对中立的国

家作出, 或许这一协定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议论。然而, 由

于抗战以来英国一直是被中国人民作为友邦来看待的, 这样一个

“中立”的声明, 自然不能不被中国人民视为倒退。对于一些国家来

说, 中立就是中立, 于双方都无损, 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 中立就令

人失望, 就有损于双方原来的关系。看来, 英国就属于后一类国家。

　　正如以往所指出的那样, 有田—克莱琪协议固然有在中国的

土地上限制中国人抗日的意味, 真是岂有此理。但租界的历史形成

及它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地位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由于

历史的原因, 租界的行政及司法大权均操之于外人之手, 租界成了

中国法权所不及之地, 或者说是一个“国中之国”。因此, 英国在这

里所“出卖”的并不是当时中国人所拥有的重大利益 (如它在慕尼

黑所划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 , 而是它自己久已享有的权

益, 尽管它是根据从前的不平等条约获得的。

　　有田—克莱琪协议固然对中国的抗日活动不利, 但是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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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可称为“东方慕尼黑”呢? 我以为否。因为协议所约定的只是一

个局部性的问题, 即租界内的治安问题, 它只是对中国人民在租界

这样一个特定地区的抗日活动 (且主要是刺杀活动)会带来一些不

利影响, 而对中国的抗日军事大局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而且,

即使是租界内的抗日活动, 也并非遭到完全的禁止。其它的非直接

诉诸武力的抗日活动, 如情报搜集等, 只要它不公开地与日本发生

对抗, 在租界地区引发治安问题, 租界当局仍可听之任之。实际上,

租界当局就是这样做的。

　　总之, 有田—克莱琪协议毕竟只是一个有关日占区内租界治

安问题的协议, 英国作出这一妥协的性质及其后果都是有限的。因

此, 笔者认为, 它还构不成“远东慕尼黑”。

二

　　1940 年 6 月, 英法军队在西欧战场惨败, 法国沦陷, 英国本土

也面临着德军进攻的威胁。值此危难之际, 日本在东方乘火打劫。

6 月下旬, 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先后向英方提出了关闭滇缅路等要

求。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土桥勇逸声称, 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

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 日军在邻近

英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 5000 人的部队。日本外务省则

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 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

器材等。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与英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 (H all2
fax)的谈话中还反复抱怨说, 日本对欧洲战争保持着中立, 而英国

却不象日本对欧战那样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英国起初并不想接受日本的要求, 但它的实力及处境使其无

法在远东与日本抗衡, 它决定寻求美国的支持。6 月 25 日, 英外交

部指示其驻美大使洛西恩 (L o th ian) 向美国政府说明, 英国不能独

立无援地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 它在滇缅路问题上现在正面临着

进退两难的处境, 而共同阻止日本在远东的进攻无疑是符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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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的。英国提出了对付日本的强硬办法和妥协办法, 希望得知

美国的态度。

　　但美国既不赞成对日本让步, 也不支持英国与日本对抗。洛西

恩在与美国国务卿赫尔 (C. H u ll) 会谈时曾表示, 英国无法只靠自

己的力量来抵挡日本人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线的行动。如果美

国也不想走向战争, 由美英搞出一个对日本作一些非根本性的让

步的协定对中国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赫尔回答说, 迄今为止, 所有

有关妥协方案的建议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 如果英国

能提出其它的建议, 美国政府将愿意加以考虑。① 英国外交部由此

得出结论说: 美国非常不愿意在推动达成一个结束远东冲突的协

定方面采取积极行动, 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不会放弃其侵略政策。

　　在对美求援无望的情况下, 英国外交部考虑对日本作一些有

限的让步, 但它仍坚持拒绝关闭滇缅路。对此, 日本再次发出威胁,

日本陆军省官员对英国驻日陆军武官助理直言, 拒绝关闭滇缅路

将肯定引起战争。英国政府不得不就滇缅路问题再次进行讨论。英

军方首脑主张妥协, 他们还指出, 如果英国在远东采取战争冒险政

策, 它不太可能获得太平洋各自治领的支持。驻日大使克莱琪也来

电报报告说: 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危险已近在眼前, 必须立即采取行

动以制止这一趋势。丘吉尔的意见终于倒向了妥协的一方。

　　在日本不断的压力之下, 英国最终根据克莱琪的建议对日作

出妥协, 同意封锁滇缅路, 但对日本的要求作了两点修正: 11 禁运

是临时性的, 为期三个月; 21 禁运是有条件的, 在三个月中双方作

出特别努力在远东达成公平与公正的和平协定。如果这一努力失

败, 三个月后英国将自由决定是否允许战争物资通过滇缅路。

　　对于这两点修正, 也许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11 英国确实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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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一块遮羞布, 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使英国政府过于失去

面子, 这种有条件的暂时性的禁运为英国准备了一种表面上的理

由, 准备了下台阶; 21 这两点修正也不是全无意义的, 三个月的禁

运与日本所期望的长时期的甚至是无限制的封闭毕竟是不同的,

这不待细说, 而英国所提出的条件也为以后重开滇缅路准备了理

由。

　　日本接受了英国的这两点修正。于是, 前一修正便公开于英日

协定之中, 而后一谅解则载于英日双方的秘密备忘录。英日《关于

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 自 7 月 18 日起的三个月内, 将禁止通

过缅甸向中国运输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同时,

在秘密备忘录中, 日本外相也承诺, 日本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达成英

国政府所期望的那种和平。该备忘录只通知了美国政府。①英国的

这一妥协举动在中国激起了轩然大波, 受到中国朝野各方的严厉

批评。国民政府外交部在其声明中批评英国此举“不独极不友谊,

且属违法”,“无异帮助中国的敌人”②。

　　英国实施滇缅路禁运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日妥协举动。应

该说, 人们对此举提出的批评和指责是完全正当和正确的。但笔者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 这是否构成了“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呢?笔者

认为, 在考察这一事件时,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11 滇缅路禁运是英国本土处于危急时刻的权宜之举。

　　众所周知, 1940 年夏, 正是欧战中的英国所经历的最为严峻

的时刻, 丘吉尔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以“绝境”二字作为叙述 1940 年

7 月章节的标题。此时, 在英伦三岛上空, 英国空军正与德国空军

展开激战, 人们还在紧张地防备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德国陆军的大

举入侵, 英国正在为保护自己不像法国那样沦于德军的铁蹄之下

而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正在这时, 日本在东方向英国发难, 并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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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日报》, 1940 年 7 月 17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 第 2 卷, 第 99 页。



力相威胁。英国面临着或是自以为面临着与日本的军事对抗。在

这种情况下, 英国作出民族利己的选择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英方曾多次强调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英外务次官一再对中国

驻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国处境困难, 不愿与日本发生正面冲

突”。丘吉尔在下院报告这一协议时也称, 英国政府“须顾及目前之

国际形势, 不能忽视一种主要之事实, 即吾国正在作存亡绝续之苦

斗也”。①

　　英方并一再表示, 禁运只是权宜之计。7 月 15 日, 郭泰祺往见

英外务次官, 就英方准备实施禁运一事提出抗议。英外务次官再三

表示歉意, 说英方此举实是迫不得已,“但仅为迁延待时办法, 不妨

害其将来之行动自由”。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时也指出, 与日本的正

面冲突“终不能避免, 只冀稍缓时日耳”。②

　　中国政府起初曾担心, 临时性的禁运会演变成长期的封锁。正

如外交部的一份电报所说, 此事如处置不当“所谓暂时的某种货物

之停运, 势必成为长期的全部禁运”。③ 因此, 中方从禁运一开始就

在竭力促使英方重开滇缅路。

　　实际上, 英方并未有长期禁运的打算。英国外交大臣曾明确地

对美国表示, 如果德国进攻英国失败, 或德国不来进攻英国, 滇缅

路均将重新开放。8 月下旬, 英外交部内部就三个月期满后的对策

进行讨论, 9 月初, 便得出了拒绝延长这一协定的意见。中国方面

很快得知了英方并无长期禁运的打算。郭泰祺在 9 月 13 日给蒋介

石的电报中明确判断:“现在进展中之英战, 为欧亚时局之最要关

键, 如德国于此数星期内大举攻英而受挫, 则全局松动, 缅路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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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第 132 页。
《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第 135、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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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运事件》, 台北 1964 年版, 第 131 页;《中央日报》, 1940 年 7 月 20 日。



重开。”①

　　10 月 3 日, 丘吉尔向郭泰祺通报了英方重开滇缅路的决定。

丘吉尔说, 英国现在的处境远胜于三个月前, 当时英对滇缅路问题

若不让步, 恐怕日本将会对英宣战。现在英政府决定期满重开, 并

将于 8 日对议会宣布。② 丘吉尔的这一说法并非托辞, 它反映当时

英国决策层的真实想法。

　　21 禁运对中国抗战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尚待研究。

　　从禁运的实际情况来看, 它对中国抗战所造成的影响是有限

的。严格地说, 我们所一直使用的“封闭”或“关闭”滇缅路的用词并

不很准确。如前所述, 滇缅路禁运的是军火和部分交通器材, 并未

实行全面物资禁运。例如, 时为中国抗战所急需的药品及救护车等

仍可从滇缅路运入。关于这一点, 缅甸政府曾于 8 月初明确发布通

告, 宣布“运非禁品去华者, 可照常通行”。但缅甸政府要求所有赴

华汽车必须返回缅境, 不得象从前那样将一部分运货车辆作为援

华物资留在中国, 以免违反英日协定。它要求所有从事过境运输的

车辆须向缅海关登记注册。此外, 对华运输非禁运物资的卡车所需

的燃油不在禁运之限。缅政府允许去华卡车携带往返汽油。其定

量为在边境往返可带 25 加仑, 由边境至昆明可带 140 加仑。由于

汽油在中缅两地的差价, 中国运输单位从这一规定中也可获得一

些好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的一份报告称此举“差强人意, 每

日开车百辆, 可省缅币 10000 盾”。③

　　很遗憾, 有关禁运时期滇缅公路的运输量, 查诸目前在京所能

接触到的资料, 笔者所能见到的只是年度统计量, 而缺乏逐月的统

计。因此无法对禁运前后的运输量进行比较。 (按照常理推测, 在

云南省档案或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档案中应有所记载。笔者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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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所限, 目前尚无法专程前往有关地方查考。此文只能留一悬念,

期望能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但查找及考证也可能是一桩

非常费力的工作。倘有心者将此问题考证清楚, 应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但是, 我们也可以从当时人的报告及回忆录中看出, 宣布

禁运之后, 中缅边境的运输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据 8 月 6 日西

南运输处报告, 该处在这一天向缅海关注册从事中缅边境运输的

车辆就达 200 辆。此外, 还当有相当数量的缅方车辆从事过境运

输。又据另一当事者在抗战期间写的西南运输处史记载, 西南运输

处“在缅甸禁运期间, 一面毅然就地留用各机关油料、车辆, 一面将

东线车辆再集中于滇缅路, 日夜抢运缅境物资, 赖以运入国境者极

多”。①

　　滇缅路禁运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并不象现在的一些论著所想

象的那么大 (由于滇缅路是当时中国西南的唯一的国际交通线, 这

种想象是合理的)。实际上, 滇缅路在当时的运输量并不很大。1939

年全年的运量只有 27980 吨。② 因此, 可以说滇缅路禁运对中国抗

战的影响主要还是在精神和政治方面。这并不是作者妄论, 当时交

涉此事的中英双方对此问题都曾作过极为相似的评估。英国外交

部 6 月 29 日的备忘录在预测实施滇缅路禁运将产生的影响时, 就

曾估计, 这样做的政治影响可能大大高于经济影响。③ 如果说, 作

为妥协者的英国方面有可能对这一问题估计不足的话, 那么, 作为

受害者的中国方面甘苦自知, 其评论应该说是更权威的和切合实

际的。10 月 3 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在与英驻华大使卡尔 (A.

C. Kerr) 谈话敦促英方重开缅路时, 也曾指出:“缅路重开后, 物质

之意义, 尚不及其精神之意义。”④ 可见, 中英双方更为看重的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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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或重开滇缅路的精神意义。

　　31 促成议和是针对谁的?

　　英方提出, 要在这段时期内达成远东和平协定, 这是否如以往

的一些著述所说, 意味着迫使中国妥协, 是远东慕尼黑? 如果只是

泛泛而言, 封锁滇缅路以促成远东议和, 这似乎确有“远东慕尼黑”

之嫌。然而, 仔细探究一下, 便发现这里面大有不同, 便会得出与走

马观花完全不同的结论。这里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英国所提出

的议和是针对谁的, 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 也就是问一问, 如果这

段时间内不能达成和议, 是继续关闭还是重新开放滇缅路?如果是

前者, 那显然是胁迫中国与日本议和, 称它为“远东慕尼黑”确如其

分, 如果是后者, 那显然是要求日本与中国议和, 其动机不可一律

而论, 具体情况当具体分析。这两者的区别实在重大, 不可不问。

　　所有的史料都说明, 英国的这一要求是针对日本而提出的。9

月 2 日, 英外交部曾向战时内阁提出一份备忘录, 该备忘录的主导

意见是拒绝在三个月期满后延长滇缅路协定。为了防止日本政府

指责英国此举是对已有承诺的背弃, 掀起新的反英活动。英外交部

要求对日本政府、日本驻英使馆及驻英记者大力强调协定的临时

性及并非无条件这一事实, 要求日方履行他们对协定所应承担的

义务: 即在三个月内努力达成一项公正和公平的和平。不难看出,

在英外交部主张重开滇缅路的情况下, 议和问题成了英方应付日

本的一个法码。

　　9 月 4 日, 英战时内阁批准了外交部的建议, 决定让克莱琪去

询问日本政府, 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履行其对协定的义务, 表示英国

希望确切了解日本打算同中国签订和约的基本条件。克莱琪与 9

月 5 日和 17 日两次向日方询问这一问题, 但日方不愿讨论此事。

　　9 月 5 日, 日本迫使法维希政府同意其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

部。克莱琪于 9 月 18 日会见日本外务次官时奉命指出: 日本在印

度支那采取的行动意味着从一个新的方面对中国发起进攻。英国

政府认为, 日本此举与达成公正和平的真诚努力是不相容的, 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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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滇缅路协定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① 在这里, 要求日本与中国议

和又成了英国对付日本的一个武器。

　　10 月 8 日, 克莱琪还是以议和问题为缘由, 向日本外相口头

通告了英方重开滇缅路的决定。克莱琪解释说, 就英国政府而言,

7 月 17 日协定的目的是留出时间以便为达成一个全面协定作出

真正的努力, 但这一目的并未达到。相反, 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内

却获得了驻军印度支那以便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的便利, 并与轴

心国结盟。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政府认为, 没有理由在三个月期满

后再延续这一协定。②

　　笔者未曾见到英国以关闭滇缅路来要求中国与日本议和的文

件。相反, 倒是见到英方一再向中方保证, 它不要求中方接受违反

其意愿的和平条件。7 月 20 日, 丘吉尔在致蒋介石电中郑重表示,

他“永不强请执事 (指蒋介石) 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

平”。③ 7 月 26 日, 丘吉尔在与郭泰祺谈话时再次保证:“我们决不

强要蒋将军违反他的意愿和政府来接受条件或进行谈判。”④

　　41 英国决策人物对议和问题的真实想法。

　　是认真地去促成远东的和平, 还是只把它作为现在关闭的下

台阶及日后重开的一个借口, 在英国政府内部, 存在着两种意见。

不可否认, 英国外交部有一些人确实存在着希望能与日本达成一

个关于远东问题的全面协定的想法。然而, 最关键的决策人物丘吉

尔却持另一种见解。丘吉尔在关闭滇缅路前夕在一份备忘当中写

道:“我确信所有这种关于‘公平而公正的协定’谈论都是荒唐的空

想。”从英国的利益出发, 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结束他们的争吵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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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利于我们的”。① 这里, 无须从道德角度去评判丘吉尔这种想

法是否有损人利己的意图, 但它却无庸置疑地说明, 丘吉尔对所谓

远东和平是不感兴趣的。

　　7 月 20 日, 丘吉尔致电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 要求暂时搁置

议和之事。丘吉尔指出:“关于中日间达成全面的公允的和体面的

和平一事, 你是否认为我们不必操之过急? 蒋是不要这种和平的;

亲华人士也无一赞成; 这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滇缅公路的难题, 反

而使它愈加糟糕。我认为, 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 对

我们是不利的。把这种事情暂时搁置一个来月, 看一看情况如何,

岂非善策?”② 英战时经济部、自治领部等部门也认为, 英国为结束

在中国的战争而努力恐非明智之非。

　　总而言之, 封闭滇缅路是英国在特定的情况下作出的权宜性

的安排。就动机而言, 它并未期望通过此举与日本在有关中国的全

局性问题上达成妥协。就内容而言, 它也并不是要在中国问题上如

何如何, 而是要解除迫在眉睫的日本对其利益的侵犯, 它所要退让

的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 (尽管此举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 , 而是

它自己拥有的东西。这样一种内容的退让, 能否称得上是“慕尼

黑”是可以讨论的。

三

　　关于美日谈判, 已由诸多论著涉及。③ 本文不拟对过程过多叙

述, 只想进一步提请读者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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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日美谅解案》。

　　曾受到广泛批评的《日美谅解案》是日美民间人士私人议和活

动的产物, 实际上是日方在最后阶段提出的方案, 它完全不能代表

美国政府的意向。当议和活动由民间人士之间的会谈转为两国政

府间的非正式会谈时, 美国对这一实际上是代表日本意向的谅解

案提出了许多修正。以此谅解案来评价美国政府的政策, 实是风马

牛不相及。

　　对于日美谅解案的产生过程, 丁则勤先生在《美日的私人议和

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中已有详细的说明, 但不知何故, 时至

今日, 仍有一些人把它当做美日双方的共案, 就连一些很有影响的

巨著也不能免。如军科院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以及《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之《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卷, 均可以说是集专

家之力而修成的权威性力作, 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研

究深度, 但在这一问题上却仍在无意之间因袭了传统的说法, 可见

这一说法在人们脑海之中根深蒂固。

　　事实上, 这一说法的来源确实久远, 并非始于后来的历史学

家。当日美举行非正式会谈的消息泄露出来之时, 外间就产生了这

样的误解。中共中央在 5 月下旬的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日美妥

协, 牺牲中国, 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正在日

美蒋之间酝酿中。我们必须揭穿它, 反对它。”①国民政府方面对传

闻中的美日妥协条件也十分担心, 要求胡适设法查明实情。而且,

不仅是非谈判方的中国有如此误解, 就连作为谈判方的但未直接

参与其事的日本政府内的一些要人也把它看作是日美间的共案。

后来日人所作的《大东亚战争史》即持共案之说。因此, 可以说, 这

是一个几乎产生于当时的误解, 需要花大力气来纠正, 需要更严谨

的学术态度来避免这一常常是无意间的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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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关于美日谈判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 美日双方都是谈归谈, 做归做, 双方对于战争

的准备丝毫未松懈, 而且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彼此手中挥舞的利剑

已进一步逼近对方, 从而一步步地滑向了战争。

　　就对中国而言, 这一谈判对美国政府早已确立的援华制日政

策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4 月 26 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

向中国提供租借物资。同月, 罗斯福签署命令, 同意美国军人辞职

来华协助中国空军作战。5 月 28 日, 美国把对日出口管制扩大到

美国全部领土、属地和附属国, 这样, 日本从菲律宾亦不能获得它

所急需的若干原料。7 月 24 日, 日本出兵印度支那南部。7 月 26

日, 美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 从 8 月 1 日起, 美国事实

上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7 月 23 日, 罗斯福批准

了向中国提供 500 架飞机及有关人员的计划, 同日, 罗斯福批准派

遣马格鲁德 (John M agruder) 军事代表团使华。8 月 1 日, 由陈纳

德 (C. L. Chennau lt)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

　　31 关于美国在最后关头的妥协。

　　10 月 18 日, 东条内阁上台。11 月 2 日, 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

席会议决定于 12 月初对英美发动进攻。美国政府从种种迹象尤其

是通过成功地破译日本的外交电报的密码, 已经断定美日战争乃

不可避免。但美国政府仍想尽力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于是, 便有

了罗斯福致赫尔备忘录和国务院提出的“临时协定”草案, 美国政

府在最后关头企图通过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来延缓战争的到

来。

　　关于美国的最后的妥协方案, 一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以讹传

讹。不少论著指责罗斯福的备忘录和美国务院的“临时协定”草案

中包含着停止对中国援助条款。这一条款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它将

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倒退, 以如此措施来推动中日议和, 把它称

之为“远东慕尼黑”确不为过。

　　然而, 事实是, 无论是罗斯福的备忘录, 还是国务院三易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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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时协定”案, 均未有如此条款。不仅在书面上没有如此内容,

就是日美双方的讨论中, 也未发现美方有如此允诺。相反, 笔者倒

是发现尽管日本一再提出这一要求, 美方却多次明确地予以拒绝。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讹误, 笔者认为是出于对史料的误解。①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临时协定”案并不是美国背着中国搞

的独家阴谋, 它的前两稿, 美方都向中国、英国、荷兰等国驻美大使

作了通报, 以听取他们及其派出国政府的意见。尽管第三稿在内容

上并未采纳多少中方的意见, 但“临时协定”案三稿的产生绝不是

一个“阴谋”的过程, 这是毫无疑义的。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最后关头

改变主意, 最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与“临时协定”案的低调妥协大

不相同的强硬方案, 即著名的“赫尔备忘录”, 也正是由于美国与盟

国间保持接触与磋商的结果。

　　早在日美政府间非正式谈判的初期, 当中国方面得知有此谈

判的消息而向美方询问之时, 赫尔就曾对胡适表示, 美日之间确是

进行了一些接触, 但未达成任何协议。他保证, 当美日谈判进入决

定性的阶段之前, 美国将与中国政府进行充分透彻的商讨。② 9 月

4 日, 赫尔再次向胡适表示:“美国政府甚至在考虑在涉及中国情

势之任何谈判以前, 希望与中国政府及其驻美大使, 讨论全盘问

题。美国政府并将与澳洲、英国及荷兰各国举行同样之谈话。”③美

日谈判耗时半年之多, 双方来来往往互相试探和讨价还价, 中方虽

不知详情, 但在最后有可能提出为对方所接受的方案即所谓“决定

性的阶段”之前, 美国能与中国及其它盟国相商, 可以说, 美国大体

上是履行了它的承诺的。

　　在整个美日谈判的过程中, 中国朝野确是有对美日间可能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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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战时外交》, 第 1 册, 第 146 页。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　 (Fo reign Relations of the U nited States) , 1941
年第 4 卷, 华盛顿 1956 版, 第 239 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考证, 参见拙作《“临时协定”案中有无停止援华条款?》已刊于
《近代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



协存有严重的担忧。但国民政府最高决策人物蒋介石对这一问题

的想法对我们了解中国政府对于美日谈判的判断也许不无帮助。

蒋介石在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惟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 美

倭绝无妥协之可能”,“美国要求于倭者, 第一, 退出三国同盟。第

二, 退出越南。第三, 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 其中

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当然, 蒋也并非盲目乐观, 他对万一出

现美国以放弃第三条以确保前两条的可能性也作了讨论。蒋介石

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

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委蛇, 拖延若干时日而已”。①

四

　　或曰,“远东慕尼黑”只是对慕尼黑一词的借用, 作为在东方对

侵略者妥协的代名词, 东西方的慕尼黑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其

实质是一致的。笔者以为, 由于慕尼黑反映的是英法对德政府的妥

协主流, 它造成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主权国家的严重后果, 因

此, 慕尼黑一词便具有了它特定的内容, 并不是一般的妥协皆可名

之为慕尼黑。

　　当我们把慕尼黑一词汇移用于东方时, 就必须具体分析妥协

的内容。如果这种妥协意图作出的是一种全局性的安排, 它反映的

是英美政策的主流, 尤其是这种妥协将对中国的抗战形成带有全

局性的损害或出卖, 我们把它称之为远东慕尼黑便毫无疑义。倘非

如此, 把任何局部性的旨在阻缓日本侵犯其利益的妥协都称为慕

尼黑, 便难以名副其实。我以为, 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是援华制

日。② 其间, 虽然有时出现对日妥协的逆流, 但即使在这时, 援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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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的论证, 参见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中共
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古屋奎二著: 中央日报社译印:《蒋介石秘录》, 第 12 卷, 台北 1977 年版, 第 12 卷,
第 171—172 页。



日这样一个根本的战略在英美决策层并未动摇。当然, 英美之间、

英美本身在不同的时期的妥协程度都有所不同, 但援华制日一直

是其政策发展的总的趋势。

　　对战时的英美对华政策作出客观的评价, 并非笔者对英美政

府有何偏爱, 而欲为其翻案。笔者认为, 如果说东西方的妥协在实

质上有什么一致的话, 那就是损人利己 (尽管最终结果并不一定利

己)。如果退一步问, 倘若牺牲中国的利益果能换来英美远东利益

的保存, 那么, 在英美领导人的脑海中会不会出现远东慕尼黑的蓝

图? 笔者对此绝不敢说无。对于这种损人利己的倾向, 无论从哪个

角度来说都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但是, 英美在东西方的损人行为毕

竟在量和质上都有着重大区别。笔者主张对英美的远东政策作出

客观的评价, 并非是从道德层面上对英美加以赞扬, 而是从战略角

度对英美政府的明智决策作出应有的评价。

　　无庸置疑, 决定英美坚持援华制日政策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什

么国际正义感, 或某一领袖人物的对华亲善感, 而是英美本身国家

利益的要求。人们常常引用的罗斯福有关“足球队”的谈话及本文

前引丘吉尔的有关想法, 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战时远东

局势的发展及日本毫无克制的扩张欲望, 迫使英美政府采取了这

一不得已的也是唯一明智的战略, 英美在东方的对日妥协未能发

展为慕尼黑, 原因很多, 就其主观决策而言, 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

到有时损人并不利己。西方慕尼黑的结果从反面也给了他们一个

教训, 他们明白, 牺牲中国的根本利益将严重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因此, 他们始终把损人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 不让它从根本上危及

到自己的战略利益。可以说, 在东方重蹈慕尼黑的覆辙, 并非英美

领导人的主观愿望。

　　总之, 是时势的发展决定了英美的决策。因此, 我们从总体上

客观地评价战时英美的远东政策, 并不是为英美高唱道德的颂歌,

而是对其战略抉择的明智性的肯定。毕竟, 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

条并不明智的 (并非所有的当时人都能看清的)选择。我们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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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英美领导人在那种形势下都会作出明智的选择, 尤其是

假如当时的英美是由一个绥靖主义者或孤立主义者当政的话。罗

斯福丘吉尔乃通权达变的一代人杰, 从战略角度予以肯定想来并

不过誉。正如我们所熟知, 当苏联遭受德国侵略的关头, 素以反共

著称的丘吉尔立即发表了他著名的援苏讲话, 这并不是基于他对

苏联人民及其制度的好感, 而是基于一个明智的战略决策。于是,

一个强大的反侵略阵线终于形成, 世界避免了被法西斯国家分别

宰割的厄运。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盟国的政治家们在历史的紧要

关头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同样, 我们在远东

问题上给予应有的评价也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 比如说, 把有田—克莱琪协议

或美日谈判的一些内容与 1941 年 4 月的《苏日中立条约》相比较,

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得出公允的结论。苏联与日本在该条约中公然

宣布:“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 兹特郑重

宣言, 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

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① 终抗战

之期, 除日本的盟友如德意等国外, 未有任何大国象苏联这样作出

过对“满洲国”的公开承认。英国人虽然在一些有关中日议和的设

计中提出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使日本从关内撤军的想法,

但它与苏联的举动有两点重大不同: 11 是否承认东北独立, 其决

定应由中国作出, 英国只是向中国提出建议, 而不是不管中方同意

与否, 自己径直宣布承认。21 承认是有回报的, 即日本必须从关内

撤军, 而不是单方面地使日本受益。但即使是这样的设想, 也只是

在英国内部及与美国之间讨论而已, 始终未敢向中方正式提出过。

苏联敢于迈出这一步, 牺牲中国利益的程度显然是大大超过了英

美。与《苏日中立条约》比较起来, 有田—克莱琪协议及美国的“临

时协定”草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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